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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2日，某融资租赁公司与A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直租）》，约定某融资租赁公
司根据A公司的指示和要求，向B公司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A公司使用，租赁期96个月，A公司按
月支付租金。在某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前，A公司已按约支付了保证金与咨询服务
费。

为担保A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直租）》项下全部债务的履行，A公司将其名下光伏电站的电费
收费权为某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配合某融资租赁公司对电费、补贴等收费账户
进行账户监管，并完成应收账款质押登记；C公司及自然人D将各自分别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为A
公司全部债务的履行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并依法办理股权质押登记；自然人E为A公司全部债务的
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前述A、C公司的担保措施均未提供相应的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

《融资租赁合同（直租）》正式起租后，A公司虽然按约履行租金支付义务，但是该电站项目因
故并未完成并网发电，故无法实现项目收益。在租后的项目管理过程中，自然人E作为A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书面承认，A公司于2018年12月某日在未经某融资租赁公司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
部分租赁物迁离《融资租赁合同（直租）》中所记载的使用地点并用于其他的光伏电站项目，造
成租赁物大量缺失。

基于以上事实，某融资租赁公司在租赁期内多次催告A公司对私自挪用租赁物的行为采取补救措
施并尽快实现项目并网发电，然而，A公司对此置之不理且未能追加提供某融资租赁公司认可的
担保，故某融资租赁公司认为A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遂于2019年10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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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要求A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诉请剩余租金加速到期并诉请各担保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 案件结果

案件于一审判决前，某融资租赁公司、A公司及各担保方经调解协商一致后，A公司按照人民法院
出具的《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一次性足额偿还了全部款项，案件基本得到完美解决。

本案中，虽然某融资租赁公司对A公司最终的还款金额相较于诉讼请求中主张的金额作出了一定
的让步，但在保证该项目内部收益率的前提下，某融资租赁公司选择以调解方式结案，是综合考
虑A公司的还款意愿、避免上诉所产生的诉讼及时间成本以及收回资金后可进行新项目投放等因
素的结果。

█ 案件争论焦点

案件在庭审及调解过程中，某融资租赁公司、A公司及各担保方围绕诉讼请求，各方主要争论点
总结如下：

 

 

 

 

█ 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下文将围绕上述【案件争论焦点】中所列争论点对光伏电站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可能面临的相
关法律问题展开简要的总结与分析，并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司法实务提出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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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站项目建设期法律风险防范

光伏电站直租项目经常面临电站仍在建设期且租赁物无法在采购合同签订后马上供货的情况，电站建设处
于工程建设期内，若EPC方未在EPC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电站建设并网，后期就无法产生电费收入，可能直
接影响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租金支付义务的履行。因此，针对电站建设期可能出现的风险，建议出租
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法律风险防范：

1. 在三方采购合同中针对EPC方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未在EPC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并网（考虑到光
伏项目的特殊性可设置宽限期）应当返还出租人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同时，出租人有
权提前解除采购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并要求承租人连带承担支付义务。

2. 考虑到签署采购合同和实际供货存在较长的过渡期，出租人应注意合同中关于起租时间以及物权转移
的相关约定，同时建议出租人在过渡期内，注意跟进EPC方的施工进度以避免EPC方在施工过程中已出
现违约风险但未及时发现而错过追索的最佳时机。

3. 在EPC方可能出现信用风险或发生工期拖延等情况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要求整改或追加提供担
保，若未按照出租人要求整改或提供担保，出租人要求EPC方返还其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及支付相应资金
占用费。

4. EPC方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前，出租人应当要求EPC方提供其向上游厂商购买租赁物的合同文件、采
购发票。承租人接收租赁物后，应当要求其出具租赁物接收证明文件、现场签收单据、物流单据等。实
务中，“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的三流一致是租赁物权属清晰且特定的重要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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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光伏电站行业资金需求量大且有较好的满足监管要求的租赁物，其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想必离不开融资租赁的大力支持。本文
仅是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得到启发，对案件处理过程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梳理并适当展开讨
论，并不能涵盖光伏电站融资租赁业务中的所有法律问题。

相信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监管、融资租赁公司自身风险体系建设日趋完善，融资租赁立法及司法审判的进步，融资租赁公司定
能更加长远支持光伏电站发展，从而实现双赢的结果。

【特别说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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